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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

北區

承辦人：林惠玲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0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4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0301953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健康檢查補助系統操作手冊1份 (13767506_1103019537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暨幼兒園（不含契約進用人員）

及教師研習中心教職員110年度公教健康檢查規範一案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參據本府110年1月15日府授人給字第110300048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年度健康檢查相關事項規範如次：

(一)檢查對象：

１、各級學校校長、幼兒園園長及教師研習中心主任每年

受檢1次，每次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6,000元。

２、合格實授薦任九職等或相當官職等以上人員（含薦任

八職等機關首長）：

(１)年滿50歲以上（民國5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者，

每年受檢1次，補助1萬6,000元。

(２)未滿50歲（民國60年1月1日以後出生）者，每2年

（隔年）受檢1次，補助1萬6,000元，或每年受檢1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天母國中 1100121

*QHAA110600045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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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補助8,000元。

３、合格實授薦任八職等或相當官職等以下人員年滿50歲

以上（民國5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者，每2年（隔

年）受檢1次，補助1萬6,000元，或每年受檢1次，補

助8,000元。

４、年滿40歲以上（民國6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未滿50

歲者，每2年（隔年）受檢1次，補助3,500元。

５、上述各項年齡標準，指109年12月31日止滿各項年齡標

準者。

６、核定於110年度退休之校長及教職員，仍得列為受檢對

象，惟應符合受檢資格。

７、上述每2年（隔年）受檢1次者，在不違反每2年1萬

6,000元條件下，原選擇補助1萬6,000元受檢者，得於

下二個列管年度改選擇各補助8,000元受檢，不受隔年

之限制。

８、合乎年齡條件之校警亦得參加受檢。

９、符合上述規定資格者，應於年度內擇期前往體檢，若

未於本年度內完成受檢，其相關權益由個人自行負

責。

(二)檢查方式：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公務人

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相關函釋規定，由各受檢人自行選

擇至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（衛生福利部）評鑑為合格之

醫療機構、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

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

康檢查之醫療機構進行檢查，並依檢查醫療機構所排定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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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檢查期間給予公假，補助3,500元者得公假登記半天、

補助8,000元者得公假登記1天、補助1萬6,000元者覈實

給予公假，最高給予2日，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

費由學校支應，健檢後回醫院看報告者，則不在公假範

圍內。惟為避免影響課務，教師安排健康檢查應以寒暑

假及課餘時間辦理為優先，儘量避免利用公假派代以免

造成學校代課安排之困擾及影響教學品質。如未於上開

醫療機構實施健康檢查者，其檢查費用即不予補助。

(三)檢查費用：請於補助範圍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，如有超

出，由受檢人自行負擔。

(四)檢查項目：依補助金額及個人健康狀況排定檢查項目，

以落實本府照護公教人員身心健康之意旨。另為避免浪

費醫療資源，並配合國民健康署補助實施成人預防保健

或癌症篩檢需要，申請本府健康檢查補助者，當年度如

已利用成人預防保健或癌症篩檢，請避免再檢查相同項

目。又為強化癌症防治及定期篩檢正確觀念，本市市立

聯合醫院業提供「教師愛肺健檢」專案供本市教師參考

運用。

(五)經費核銷：各機關得視經費狀況，由受檢人自行墊付或

機關先行借墊，再由受檢人檢據向服務機關辦理經費核

銷，110年度健康檢查費用，由各機關學校自行編列支

應，請逕依規定辦理受檢人員經費核銷。

(六)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１、依勞動部於108年6月13日以勞職授字第1080202534號

函釋略以，教育業（含國民中小學）自103年7月3日即

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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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職安法。再依臺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9年2月

19日研商職業安全勞動檢查（健檢）會議時所提供資

料，教師研習中心公務人員除外之技工、工友、駕駛

及服務6個月以上之約聘僱人員、臨時人員及所屬學校

教職員工（含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技工、工友、校警

及服務6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、約聘僱人員、臨時人

員），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對象。依職業安全衛

生法第20條規定進行之職業安全健康檢查，檢查紀錄

應交予雇主保存。

２、另為加強維護本府同仁身心健康，參照中央之規定，

未滿40歲公務人員（不含教育人員）、依事務管理規

則（現為工友管理要點）進用之工友（含技工、駕

駛）、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、行政院暨所屬機關

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及契約進用人員，自費

參加健康檢查者，得每2年1次公假登記一天前往受

檢，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另未滿40歲之教育人員

部分，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，得比照公務人員每2年1

次公假登記一天前往受檢，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
惟課務部分應自理。

３、各受檢人之受檢情形，請各機關學校務必確實登錄本

府TCGHR人力資源管理系統/待遇福利/健康檢查補助/

健檢資料維護作業/健康檢查資料維護，並透過該系統

進行健康檢查管制作業。另基於無紙化作業並簡化行

政流程，請各機關學校應於110年7月10日及111年1月

10日前透過該系統分別報送110年1月至6月底及110年1

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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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至12月底之健檢統計表至本局，上開登錄、維護系

統及統計表報送情形將列入人事業務績效考核之參

據。

(七)檢附「健康檢查補助系統操作手冊」1份，並可至本府新

版人事服務網檔案下載區下載使用。有關系統操作問

題，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本局輔導人員（1999轉6403）瞭

解。

正本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

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

21


